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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审财报〔2022〕4号

被审计单位：川汇区统计局
审计项目：2021年度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十八条的规定，川汇区审计局派出审计组，于2022年9月21日至2022年10月28 日对川汇区统计局2021年度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川汇区统计局对其提供的财务会计资料以及其他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川汇区审计局的责任是依法独立实施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
一、基本情况

   （一）川汇区统计局基本情况
川汇区统计局是区政府工作机关，正科级，现有在编人员26人，其中：行政编制8人、事业编制18人。内设有办公室、人事股等5个股室和川汇区统计信息研究所等两个二级机构，主要职责为组织领导和综合协调区直各乡、办事处、区直各部门的统计和国民经济核算等工作。

预算执行及收支情况

    2021年《周口市川汇区财政局关于对2021年部门预算的批复》（川财预〔2021〕19号）批复区统计局预算收入6073487元，预算支出60743487元。当年账面反映实际收入8063589.01元，实际支出7641640.75元。累计结余1060152.38元。
（三）实施审计的基本情况
本次审计的范围是：川汇区统计局2021年度财政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本次审计方式采取了送达审计。

审计过程中，送达了审计通知书，召开了实施审计会议、签订了承诺书、公布了审计纪律、告知了被审计单位的权利和义务。此次审计，审计组严格按照《国家审计准则》、《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事业单位财务规则》等相关的法律、法规规定，制定了切实可行的审计实施方案，采取了详查、抽查与现场调查相结合的方法，重点审计了川汇区统计局提供的会计账薄、凭证、报表等财务、业务资料。

在川汇区统计局的积极配合下，顺利完成了审计任务，已按期完成了审计实施方案确定的审计目标。

川汇区统计局作出书面承诺，对其提供的与审计事项有关的会计资料和其他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完整性负责，并承担相应的会计责任。

二、审计评价意见

审计结果表明：川汇区统计局建立了必要的内部审计制度，会计资料真实地反映了2021年财政预算执行及其他财政收支情况，会计处理基本符合《行政单位财务规则》、《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相关会计准则,但也存在超预算支出、支出手续不完善等一些问题。
三、审计发现的问题及处理（处罚）意见 
（一）超预算支出3171622.9元
川汇区统计局2021年商品和服务支出预算数为159466元，实际支出数为3331088.9元，超预算支出3171622.9元。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实施条例》第六十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严格执行预算,遵守财政制度,强化预算约束,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合理安排支出进度”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其他处理措施”的规定，川汇区统计局应严格按照预算进行支出。
（二）支出手续不完善列支费用23132元

2021年列支差旅费492元，列支办公费22640元，缺少相关

的文件、合同等资料。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对原始凭证进行审核，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予以退回，并要求按照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更正、补充”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其他处理措施”的规定，川汇区统计局应严格按照规定完善相关资料。

违反规定扩大开支范围列支费用67121元

2021年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信息化系统建设资料费列支福利

费4421元；全区社会经济调查工作经费列支福利费4500元；人口普查工作经费列支福利费等费用58200元。
上述行为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实施条例》第六十条 “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应当加强对预算支出的管理,严格执行预算,遵守财政制度,强化预算约束,不得擅自扩大支出范围、提高开支标准;严格按照预算规定的支出用途使用资金,合理安排支出进度”的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四十九条第（五）项“其他处理措施”的规定，川汇区统计局应严肃会计审核制度，严格按照预算支出规定列支费用。

审计建议

严格执行预算制度等相关财经法规，严肃预算支出，做到支出真实合法。

加强财务管理学习，在记账时要认真核对凭证所附资料是否齐全，保证会计资料的真实、完整。
对本次审计发现的问题，请周口市川汇区统计局自收到本报告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情况书面报告我局。

本报告及有关整改情况随后将以适当方式公告。
                             二○二二年十一月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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